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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督察组第六组向我市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公示（第9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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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市中区青檀南路安惠
小区，隔壁养鸡厂，气味较
大，多次处理，厂主态度强
硬，一直没有彻底根除。

滕州市龙泉街道塔寺
北路龙腾花园小区东侧为
废品收购站，早 6 点至晚 8
点处理废品时，噪音扰民。

市中区西王庄镇小湾
村，小湾加油站南200米路
西有小型炼铁厂，每天夜间
生产，有刺鼻性气味，污染
空气，噪音扰民。

1.薛城区沙沟镇杨庄村
村南有一石料厂，2.小营村
西有一石料厂，每天夜间生
产，噪音扰民严重。

薛城区长江路福临花
园的门市尚宾烧烤店，烟囱
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直接将
油烟排放到小区内，空气污
染严重。

市中区永安镇刘屯村，
有人在村内山上开山采石

（因环保督查问题与已停
工），破坏生态环境。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雷
村，村内人工湖东面（新修
的道路路南）有一炼金属的
作坊（彩钢瓦房），每天夜间
生产，排放大量黑烟，大气
污染严重，严重影响附近村
民生活。

薛城区邹坞镇东防备
村，村内有养猪场、养鸭厂
与剥蒜厂，水污染严重，请
彻底查处。

薛城区沙沟镇小城子
村，村民孙某某在村内建养
鸡场，污染严重。

枣庄市齐村镇前川村，
村北永利化工厂7月9日将
工 业 污 水 排 放 到 村 民 果
园。反映人称有排放视频
资料以及照片

滕州市官桥镇簸箕掌
村，村西烈士陵园东墙有一
厂子，用车辆运输油渣倾倒
厂附近的水沟内，污染地下
水。

峄城区峨山镇太平庄
村，村西北方农耕地内一大
型厂房内有多个锅炉，排放
大量刺鼻性气味，且排放废
油到周围的水沟与农田内。

市中区鑫昌路鑫昌花
苑 1 号楼楼下门市，鸭血粉
丝汤饭店将油烟直接排放
到小区内，大气污染严重。

滕州市张汪镇皇店岗
村路边滕州张栾服装有限公
司，厂内有一打石子厂（现已
停产）噪音扰民，扬尘污染严
重，要求彻底清理取缔。

滕州市龙泉街道北辛
东路骏驰纺织厂西20米处
路南有一塑料颗粒加工厂

（门前有两个石狮子），每天
夜间生产，粉尘污染严重，
噪音扰民。

滕州市张汪镇柴楼村
村民王某某在村东南角建
设养猪场（100 多头），大气
污染、水污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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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市中区组织光明路街道、区畜牧兽医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经光明路街道核实，安惠小区墙西养殖场系宋某某所有，现有蛋鸡30000余只，养殖厂位于禁养区

范围内，设有化粪池，污水经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确实存在空气污染现象。光明路街道在2017年
禁养区集中清理中，对该养殖场下达了关停、搬迁通知书，并对该养殖场进行了清理取缔，该养殖场2018
年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又擅自复养。8月23日下午4时，光明路街道对该养殖场下达了整改通知，责令
其立即对周围环境进行清理整治，限期全部清理养殖的蛋鸡。

滕州市组织龙泉街道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经调查，该废品收购站离居民楼较近，每天早6点至晚8点处理废品时进行废铁切割加工，存在噪声

扰民情况。

市中区组织西王庄镇、区经信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小型炼铁厂为原枣庄市方圆铸造厂，位于西王庄镇小湾村（原福利矿路南），2014年经区

环 保 局 同 意 变 更 建 设 单 位 名 称 为 枣 庄 市 市 中 区 鸿 腾 铸 钢 机 械 加 工 厂（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402MA3CTF7N5E），企业负责人靳某某，经营范围为钢球铸造，机械加工销售。该企业年产1.2
万吨钢球铸造、机械加工生产项目于 2012 年 7 月 2 日通过区环保局环评审批（市中环审字[2012]B—
100），2013年10月29日通过区环保局环评验收（市中环验[2013]B—47号）。8月16日，因产品销售淡
季等原因，该企业已停产进行设备检修。现场核查发现，该企业虽已停产，但变压器生锈老化，并且与铸
造炉及其它设备安全距离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杨庄村村南和小营村西石料厂，情况分别为：
1.杨庄村村南石料厂：东杨庄行政村由东杨庄和小南庄两个自然村组成。该交办件中所指的杨庄村

南石料厂位于东杨庄村北、小南庄村南，也是第六批第4号交办件中反映东杨庄村北1公里处至南常西
村道路两侧的3家打石子厂。目前3处石料储存、加工点正按照第六批第4号交办件办结报告中的整改
措施一一落实.

2.小营村西石料厂：褚某某石料场，位于小营村西南，场内有生产设备、石头和石子，现场未生产。

在接到该转办件之前，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常庄镇中队执法人员和常庄镇食药所工作人员，已经
督促尚宾烧烤店购买并安装油烟净化设备。8月31日上午，接到该转办件后，薛城区有关人员再次赶赴
尚宾烧烤店，现场查看时，该店尚未营业。经调查了解，该店已经买来油烟净化设备，但尚未安装，油烟
直接排放到室外，导致外墙有明显油污，油烟污染问题属实。

市中区组织永安镇、区国土资源分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经现场勘查，永安镇刘屯村南仅有一处采石场，无生产设备，无开采迹象，具体位于永安镇刘屯村胡

山口喜鹊窝饭店以南约200米处，为原永安水泥二厂（已于2010年拆除立窑停止生产）生产形成的石塘
坑及部分破损山体，为历史遗留的破损山体。2017年6月，枣庄金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某某）
计划利用该石塘坑，建设永安镇胡山口激情欢乐谷项目，于2017年5月9日通过区环保局环评审批（市
中环审[2017]B-18号），因开发商自身原因，已于2017年12月停工至今。

市中区组织光明路街道、区经信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炼金属作坊名称为枣庄市市中区大成青铜工艺厂，位于光明路街道办事处雷村，于2010

年8月30日登记注册（注册号370402600496621），企业负责人为周某某，主要生产经营城市雕塑品、青
铜工艺品制作。经现场核实，该企业无环评相关手续，现场存有废铜、模具、地炉和铜像等。目前，该企
业处于停产状态。

8月31日现场核查：邹坞镇东防备村下辖东防备、杭庄、清庄3个自然村，6户养殖场，分别是村南贾
某某养鸭场，村西村内（青年路北）郭某某养猪、养兔、养鸡场，村北老学校南马某某养猪场和清庄南老学
校西朱某某、邓某某、邓某某3户养鸭场。

1.贾某某养鸭场，位于东防备村南，属于控养区，现有鸭棚3个，现场未发现养鸭迹象；
2.郭某某养殖场，位于东防备村西居民区内，属于禁养区，现场发现院内养兔，猪圈里没有猪，院外圈

养鸡，粪便存放于院外树林，污水外排至院外沉淀池，没发现污水外排；
3.马某某养猪场，位于东防备村北老学校南，属于控养区，存栏生猪（育肥猪60头、母猪13头、仔猪

90头）163头，养殖场气味难闻，没有治污设施；
4.朱某某、邓某某、邓某某3户养鸭场，位于清庄南老学校西，属于控养区。其中，邓某某鸭棚2个，没

有养殖；邓某某鸭棚1个，存栏鸭苗4800余只；朱某某鸭棚2个，存栏鸭苗9600余只。
5.剥蒜厂位于清庄村西，占地一部分是坑塘，一部分是基本农田，国土部门已对其违法占地立案调

查。现场核查，该剥蒜厂处于停产状态，两个大厂房内有部分剥蒜设备，没发现生产原料及成品，没有发
现外排水的现象。

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养鸡场为枣庄泉兴畜禽有限公司，属于规模化养殖场，法人孙某某，该养殖
场位于城子村北，属于控养区，现育有蛋鸡1.2万只。该养殖场建于1997年，2017年注册为枣庄泉兴畜
禽有限公司，注册号为370403200039505。该场目前有储粪池、抽粪车等环保设施，储粪池内存有畜禽
粪便和污水，场区周边没有养殖废弃物和污水外排现象，有养殖气味。

市中区组织齐村镇、区环保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该信访人为齐村镇前川村村民，个人承包果园（约5.5亩）部分位于枣庄市永利化工有限公司南约

100米处低洼地（比周边地低40~100cm，面积大约3亩），主要种植桃、核桃、花椒等果树。
2.枣庄市永利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齐村镇朱子埠村，于 2002 年 11 月组建，企业营业执照证号

91370400743362846C，安全生产许可证号（鲁）WH安许证字〔2017〕040005号。该公司建有碳酸锶生
产线两条，产能50000吨/年；副产品有硫磺、硫氢化钠、硝酸锶、硫脲。2007年，枣庄市环保局对枣庄市
永利化工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枣环行审字〔2007〕9号）；2011年，枣庄市环保
局对该项目进行了验收（枣环行验字〔2011〕10号）。2017年，由市城市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该公司对
其厂区雨污分流系统进行了重新改造，并通过验收，厂区雨污分流设施完善。

3.2018年7月9日天降暴雨，雨水无法完全收集，在地面形成径流外溢至南侧低洼地带。现场核实
时，该企业北线正常生产、南线停产，治污设施正常运行，厂区没有废水外排；南侧低洼地因下雨汇聚多
方来水，有很多树木及庄稼枯萎死亡现象。

4.该信访人反映的“村北永利化工厂7月9日将工业污水排放到村民果园”问题，齐村镇已于7月10
日接到群众电话反映后，组织人员迅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了解，并通知该公司负责人立即对来电人反映
的问题进行处理。该公司与反映人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对淹死的树木、庄稼给予适当补偿，对低洼地进
行改造，并疏通泄洪渠道等处理意见，反映人认为该公司缺少诚意，无法接受。此后，齐村镇、区环保局
又多次组织人员跟进处理，但由于该公司与反映人就补偿问题分歧较大，一直未达成赔偿协议。同时，
区环保局已多次组织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检查，重点排查企业排水口及厂区东西两侧边界河道，未发
现外排废水现象。

5.8月22日，为明确树木、庄稼死亡原因，区环保局责成该公司委托第三方监测公司（山东三益环境
监测分析有限公司），对厂区周边低洼地带土壤特征污染物（锶）进行取样检测，分别采集反映漫水区域
及周边共13处样本土壤进行化验。

滕州市组织柴胡店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转办件反映的滕州市官桥镇波西掌村，经核实为滕州市柴胡店镇簸箕掌村，该村西烈士陵园东墙原

有一炼油厂，已于2011年依法关停取缔。
8月31日，柴胡店镇现场检查时，现场仅存两个空罐体，锈蚀严重，未发现炼油生产设施及生产迹

象，未发现倾倒油渣污染地下水现象。

经现场勘察，太平庄村西北有2处简易院落，一处简易棚内存放农机具，旁边为鸡舍，南半部为砌块
加工点；另一处简易棚内存放少量石膏条，已清理完毕。两处厂房内均没有锅炉及刺鼻性气味，周围水
沟、农田内没有排放的废油。

市中区组织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反映的鸭血粉丝饭店名称为市中区董某鸭血粉丝店，位于市中区鑫昌路鑫昌花苑1号楼门市东

数第14间，经营者董某。该饭店因经营内容主要是鸭血粉丝或面等水煮餐食，并无多余油烟产生，因此
店铺没有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仅有排烟通道由室内直接从窗户向店外引出，将食品蒸煮过程中产生的水
汽及鸭油蒸汽直接排放到小区内，对周边居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滕州市组织张汪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滕州市张栾服装有限公司位于张汪镇皇殿岗村北、S344北侧，2018年8月初，张汪镇已对该厂予以

关停取缔。
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有生产设备，现场仅存有少量石头和石子。

在接到省环保督察转办件后，龙泉街道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经调查，该塑料颗粒加工厂粉尘污染严重，同时存在噪音扰民现象。

滕州市组织张汪镇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转办件反映的养殖场位于滕州市张汪镇柴楼村东南环村路外侧，养殖区域为控养区，始建于1997

年，现存栏生猪214头，配套建有沉淀池2个，储粪场1处。
现场检查时，该养殖场工商营业执照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齐全，环境较清洁，无污水乱排现象，有

养殖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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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光明路街道已与该养殖场主达成清理共识，预计9月8日前清理整改
完毕。下步，区政府责成光明路街道定时不定时进行巡查，避免类似问题再
次发生。

龙泉街道现场立即对该废品收购站实施断电处理，禁止再进行废铁切
割。同时，要求严格规范废品收购行为，确保今后不再出现噪音扰民等现象
发生。

8月31日，西王庄镇、区经信局责令该企业负责人对其车间和厂房进行
升级改造。9月3日下午，区经信局、西王庄镇再次组织人员进行现场巡查，
该企业仍处于停产状态，针对其现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及设备老化现象，西
王庄镇对其下达《安全隐患清理通知》，责令其拆除变压器及铸造炉。截至
9月4日，变压器及铸造炉已拆除完毕，同时区经信局通知市中供电部对其
落实了断电措施。下步，区政府责成西王庄镇、区经信局重点监控该区域，
跟踪督促，在其完成技术升级改造前，不得恢复生产。

沙沟镇责令立即进行整改。1.东杨庄村3处石料储存、加工点：枣庄亿
瑞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机制砂生产、销售项目9月8日24时前车间外石料全
部清空；李某某石料存储点石料9月8日24时前全部清空；陈某某石子加工
场9月8日24时前实现“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清除设备、清除原料、清除
产品）。2.褚某某石料场：9月5日清理石料场内石子70%，设备已拆除，9月
9日24时前实现“两断三清”。

8月31日上午，薛城区向尚宾烧烤店业主下达整改通知，责令其9月2
日前安装并启用油烟净化设备，直到消除各类油烟污染达到排放标准，方可
营业。该业主承诺按要求落实整改。8月31日下午15时30分，执法人员
巡查至尚宾烧烤店，发现该业主油烟净化设备已安装完毕。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及常庄镇中队将加大对该店的巡查力度，确保其正常启动油烟净化
设备。

为防止私自开采山体，8月31日上午永安镇对该处已开挖山体进行了
标记喷涂。下一步，区政府责成永安镇、区国土资源分局对该区域进行不定
时巡查，一旦发现私挖盗采现象，将严格依法处置。

9月1日，光明路街道、区经信局责令该企业尽快拆除厂内机器，清理物
料。目前，地炉已拆除完毕，其它设备及物料计划于9月6日前完成拆除清
运。下步，区政府责成光明路街道、区经信局对该企业进行定期巡查，避免
该企业再次生产。

1.鉴于贾某某养鸭场离村较远，属于控养区，按照养殖标准要求，责令
整改，目前正在按照养殖标准要求整改。

2.邹坞镇政府责令相关单位、部门及东防备村委会对郭某某、马某某、
朱某某、邓某某、邓某某5家养殖场，截至9月6日，已拆除清理畜禽圈舍，完
成粪便、污水清运。

3.剥蒜厂违法占地案正在进行调查取证，邹坞镇采取两断三清措施，截
至9月6日已断水断电，相关设备已清运60%，预计9月9日前彻底清运。

自接到该件后，沙沟镇派驻工作组责令该场立即进行整改。已完成畜
禽粪便和污水的清理，储粪池盖板已加装。9月5日，正联系销售蛋鸡。9
月9日24时前缩小养殖规模，出栏蛋鸡3000只。

在等待土壤检测结果期间，齐村镇一直未停止督促枣庄市永利化工有
限公司主动承担此次事件中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与反映人进行协商，对反映人造成的损失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理补
偿。8月31日，山东三益环境监测分析有限公司出具土壤检测报告，化验结
果不能判定该区域受到锶污染。9月3日，针对土壤化验结果，区环保局责
成企业邀请林业、农业、环保等方面专家，针对化验结果进一步论证分析，判
定树木及庄稼死亡原因。目前，专家组判定：①桃、核桃、花椒均属于不耐涝
树种，水淹是导致该地块果树死亡的主要原因；②三益公司出具的土壤检测
报告证明土壤中锶的含量对果树影响不大。齐村镇针对该矛盾纠纷问题，
正召集司法所、环保所及村居工作人员会同枣庄市永利化工有限公司负责
人与信访人进行司法调解。

下步，区政府责成齐村镇妥善处理该矛盾纠纷，同时责成齐村镇、区环
保局进一步加大对相关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环境
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防止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柴胡店镇出于安全考虑，为妥善处置这两个罐体，已联系相关专家对罐
体鉴定后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处置，预计2018年9月9日前处置完毕。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于8月31日11:25，对该鸭血粉丝饭店下达了《责令
（限期）整改通知书》（市中综执改字〔20180831〕第019号），要求其对烟道
限期整改，并根据店铺经营情况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于 9 月 2 日前完成整
改。鸭血粉丝饭店负责人表示，将于9月2日前整改完毕，并遵守城市管理
规定。9月2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到现场对该店整改情况进行核查，发现
排烟管道虽已加长，但仍然对小区存在一定影响，建议该店铺负责人参照烧
烤店铺改造烟道模式，将烟道加长至楼顶，负责人同意并表示尽快联系人员
对烟道进行改造，但因楼高6层，工序复杂，工期较长，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整
改，力争在15日内完成改造。下步，区政府责成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饭
店重点巡查、错时巡查，随时跟进工程进度，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烟道改
造，并防止类似问题发生。

目前，厂区内剩余的石头和石子已全部清理完成。

龙泉街道现场立即按照“两断三清”标准对该塑料颗粒加工厂实施断
水、断电、清除原料、清除设备、清除产品的处理决定。目前，该塑料颗粒加
工厂已实施断水、断电，原料、产品已全部清理完毕，设备已拆卸。

1.张汪镇征得养殖户同意，已将88头适宜出栏日龄的育肥猪、仔猪，58
头日龄较小的仔猪全部出售。

2.张汪镇督促养殖场及时清理粪污，喷洒消毒药品，最大限度减少异味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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